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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公費醫師於服務階段至非本部分發之醫療機關（構）支援

　　　臨床服務、教學研究，其時段管理原則修正如說明段，請轉知

　　　所轄（屬）醫療機關（構），依修正後規定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  一、依本部公費醫師分發服務相關規定，公費醫師應至本部分發之

　　　醫療機關（構）及科別服務，非依本部分發之醫院及科別服

　　　務，其年資不予採計。

  二、為均衡偏鄉醫師人力，並提升公費醫師服務之彈性，爰修正公

　　　費醫師服務階段支援時段(1時段原則為4小時，以下同)規定如

　　　下：

    (一)於週一至週五白天 (上午8時至下午6時）：至地區級公立醫

　　　　院、衛生所或本部指定之機構支援臨床服務，其支援時間以

　　　　每週4個時段為限。至區域級以上層級之醫院支援臨床服

　　　　務、教學研究，以每週2個時段為限。

    (二)於週一至週五夜間(下午6時至次日上午8時）及例假日：至

　　　　地區級公立醫院、衛生所或本部指定之機構支援臨床服務，

　　　　其支援時間以每週2個時段為限。至區域級以上層級之醫院

　　　　支援臨床服務、教學研究，以每週1個時段為限。

    (三)前二項支援臨床服務、教學研究之時段，以每週合計6個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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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段為限。

    (四)惟如申請至同一縣市非醫學中心級(含準醫學中心)醫院及衛

　　　　生所支援臨床服務，不受前揭規定限制。情形特殊者，無法

　　　　依前開原則辦理，得向本部申請專案核准。

  三、為簡化行政作業，由各分發機構依前揭原則自主管理公費醫師

　　　之支援臨床服務、教學研究事項，並依規定事先向地方衛生主

　　　管機關報准，無需先函報本部同意。

  四、本部將不定期請分發機構提供公費醫師服務期間至非本部分發

　　　之醫療機關（構）支援臨床服務、教學研究時段等相關資料，

　　　以供審核。

  五、本部103年7月14日衛部醫字第1031664273號函，自本函發文日

　　　起，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
副本：本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管理會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

　　　(北區召集醫院)、本部所屬醫療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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